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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炳昊就环保督察迎检工作进行调研
8月2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黄炳昊就环保督察迎检工作进行调研。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徐之光及生态环境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住建局主要负责人陪同调研。
调研中，黄炳昊一行来到大新水库清淤现场及水源地上游村庄，详细听取了水库清淤、水源地上游源头保护等工作的情况汇报。在现场，黄炳昊要求清淤企业要加快推进清淤进度，并同步做好防尘保护措施，避免对水源地饮用水造成污染；市水利局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做好水库库存量的“加减法”，保护好水库生态环境，确保城市饮水水质达标和水量正常供应；生态环境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加强水源地保护和宣传力度，增强村民维护饮用水源地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并把整改任务逐一细化，明确整改目标、整改措施、完成时限等，建立健全环保长效机制。

在智新镇龙明村，黄炳昊听取了农业面源污染、农业废弃物情况年产生量、收转情况等方面的汇报。黄炳昊指出，要牢固树立生态农业的发展理念，不断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要重点做好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畜禽废物处理、化肥农药规范使用等方面工作，积极做好水源的保护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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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新污水处理厂，黄炳昊实地踏查并询问了污水溢流、污水管网排查等情况，他强调，要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切实增强做好环保督察整改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厂设备工作效率和处理能力，完善运营管理机制，推动海兰河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龙井市配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

宣传工作准备和开展情况 

 

利用新闻媒体及时向社会发布本轮督察主要任务、时间安排，以及专门受理举报的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等。在龙井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延边晨报龙井新闻醒目位置设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专栏，积极使用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两微一端”等网络新闻媒体发布公开信息。目前在市政府网站公布信息4条，“龙井发布”等公众号推送信息10余条次，龙井融媒体APP推送信息3条，微博转发5条次。撰写3期工作简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龙井市工作简报发送至全市各相关单位。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9件

8月27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9件（重点案件10件），均为来电。其中，长春市44件（重点案件4件）、吉林市13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3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2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1件、松原市4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1件、梅河口市1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2个。其中，大气环境类49个，占37.1%；水环境类21个，占15.9%；噪声类20个，占15.2%；生态类17个，占12.9%；土壤环境类5个，占3.8%；其他类20个，占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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